【问答解读】《2025年秋季至2026年春季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与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安排部署，推动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提质增效，近日，桦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2025年秋季至2026年春季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与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2025年我县将围绕哪些重点领域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为扎实推进我县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将以作业任务落实和服务对接、秸秆科学规范还田、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和供需衔接、秸秆产业化利用等四个方面为重点，开展全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一是加强作业任务落实和服务对接。深入摸排农作物播种面积，落实秸秆还田离田作业和综合利用计划，加强还田离田作业主体与乡村两级对接，按时序加快作业进度。
二是推进秸秆科学规范还田。严格执行秸秆还田标准和操作程序，控制留茬高度，同步进行粉碎抛撒。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秸秆直接还田技术模式，发挥好秸秆还田的耕地保育功能。
三是加强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和供需衔接。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保障企业秸秆原料供应。严格执行离田作业标准，从源头上减少秸秆离田带土量。
四是加快秸秆产业化利用。大力推进秸秆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等多元高效利用，促进产业化发展。
二、2025年秸秆还田利用省级补助政策具体有哪些？
一是秸秆全量还田作业补助。对全县行政区域内开展秸秆全量还田作业的农机户、农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作业主体，玉米秸秆翻埋还田作业（作业深度达到30厘米及以上）省级每亩补助30元，水稻秸秆翻埋还田（作业深度达到20厘米及以上）、旋耕还田作业（作业深度达到15厘米及以上）省级每亩补助20元。相关作业方式需经省农机管理调度指挥平台监测合格，县、乡、村公示无异议。
二是秸秆离田补助。按照上级文件规定可在中央下达的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资金中单独列支280万元，进行秸秆离田补贴。在2025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周期结束后，划定为林缘地隔离带区域内的秸秆按照每亩20元补贴，水稻秸秆离田按照每亩5元补贴，玉米秸秆离田按照每亩10元补贴。若资金剩余或不足则按照比例调整玉米、水稻秸秆离田的补贴标准，林缘地隔离带地区秸秆离田补贴标准保持不变。有过火痕迹的地块不能获得秸秆离田补助。
[bookmark: _GoBack]三是重点县专项任务补助。国家补助25万元用于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主要农作物草谷比、秸秆
三、申报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补助政策包括哪些工作流程？
2025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补助政策采取“先实施、后补助”方式结算，待2025年秸秆利用周期结束后，符合政策要求的各类主体需填报《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离田补贴资金申请表》，经乡村两级对作业地块进行实地核实验收后，向农业农村局提交补贴申请，并在乡村两级进行公示，确认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发放给相应主体。补贴档案在乡镇留存，需建立一户一档，档案里必须有相应的协议作为佐证材料，并且提供承包户或实际种植者的身份证和签字、现场经纬度照片及相关作业视频。经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和村党组织书记签字后发放补贴。有过火痕迹的地块不能获得还田作业补助。对面向农户的补助，全部纳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助资金“一卡通”发放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发放。对于兑付企业等市场主体补助资金，采取直达方式，确保专款专用。加大资金管理与使用问责力度，防止出现资金管理不规范、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滞留沉淀等问题。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闲置浪费补助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处罚，追责问责，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